附件2

石楼县政银企对接工作考核方案

一、考核对象
各融资工作组；各成员单位。
二、考核内容及分值计算
（一）融资工作组及成员单位（100分）
1.推送行业领域融资需求（50分）
各融资工作组牵头，有关成员单位配合，每年摸排推送行业领域融资需求不低于6次。
2.组织政银、银企对接活动（50分）
各融资工作组牵头，有关成员单位配合，每年组织政银对接活动不低于2次，银企对接活动不低于3次，其中银企对接活动要求现场签订合作意向。
（二）金融部门及金融机构（100分）
1.建立金融产品信息库和融资需求库（40分）
人民银行石楼县支行牵头，各金融机构配合，建立金融信贷产品信息库，推介主管部门和企业，根据政策、产品情况每年更新1-2次。县政策调查研究中心负责梳理完善企业（项目）融资需求库，做好金融政策产品宣传推广以及辅导培育工作。
2.提高银企对接履约率和授信落实率（60分）
各金融机构的银企对接履约率和授信落实率不低于80%。其中，县政策调查研究中心负责督促金融机构提高银企对接履约率，人民银行石楼县支行负责督促金融机构加快对接企业（项目）的信贷审批和贷款发放，提高授信落实率。
三、考核程序
（一）考核工作每年开展1次，于每年1月份启动，由县政银企对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考核具体实施工作。
（二）每年1月10日前，由考核对象对照考核内容和考核细则进行自评，计算得分，形成自评报告，报送县政银企对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地址：县政府大楼102室，邮箱：106229025@qq.com。
（三）每年1月20日前，由县政银企对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各单位的自评报告及工作情况，进行复核，拟定考核得分，考核结果报县政府办公室。
四、结果运用
[bookmark: _GoBack]县有关部门的政银企对接工作情况纳入县政府对各部门年度目标管理考核，各金融机构的政银企对接工作情况纳入县政府对金融机构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年度考核评价。
